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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日之间的海洋权益争端涉及钓鱼岛问题、

冲之岛问题和东海划界等很多问题。我国政府历

来主张以“搁置争议、共同开发”的原则 , 通过

谈判解决问题 , 使得多年来矛盾并未激化。但

是 , 自 2005 年 5 月春晓气田试采成功 , 引发了所

谓的“春晓事件”, 日本国内一些主流媒体借口

所谓的“吸管效应”挑起事端 , 纷纷谴责政府对

中国政府“顾虑太多”, 并要求日本政府不惜采

取“极端手段”保护其“合法权益”, 东海问题

再次升温 , 矛盾随时有可能激化。

从当今世界的大环境看 , 中日双方并不具备

发生战争的可能 , 谈判依然是解决争议最终方

式。而讨论“春晓事件”就必须先讨论中日东海

界限问题。多年来 , 中日双方虽然对东海界限问

题争论不断 , 但却未达成具体协议。在这样的背

景下 , 讨论春晓气田的开采是否侵害日本的海洋

权益是没有意义的。就连日本学者也认为 , 在目

前情况下判断中方的行为侵害其权益缺乏必要

的依据。因此 , 中日东海划界不可避免地成为焦

点问题。

通过谈判 , 甚至战争方式解决问题 , 都不可

能完全置国际法于不顾。因此 , 日本方面寻找各

种国际法依据以支持其界限主张 , 但这种掩耳盗

铃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。“以子之矛 , 攻子之

盾”, 本文通过对国际法的两个重要渊源的分析

发现 , 日方的所谓国际法依据是根本站不住脚

的。

一、日本对中日东海划界问题的主张

1996 年 6 月 14 日 , 日本国会通过了《关于

排他性经济水域及大陆架的法律》, 由此在法律

上确定了中日两国的海洋界限。该法规定“排他

性经济水域( 即专属经济区 , 笔者注 ) , 是由我

国的基线至从基线开始测量出的最近距离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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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海里的所有点所构成的线段之间的海域( 领

海除外 ) 及其海床和底土”。该法还规定 , 在国

家间海岸相邻或相向时 , 如果这一“从基线开始

测量出的最近距离为 200 海里的所有点所构成

的线段 ‘超过了’ 从基线起测定的 ‘中间线’

( 即双方国家基线中间线的线 ) , 其超过部分以

中间线为准 ( 或以我国与外国协商一致的取代

中间线的线为准 ) ”。这就是日方主张的东海划

界“中间线”原则。关于大陆架划界 , 该法规定

为“与其他国家争议部分以‘中间线’为界”。

由此可见 , 日本主张使用“中间线原则”来

划分东海区域的中日重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

架。为了支持这一主张 , 日本学者还提出“中间

线原则”是划定专属经济区的基本原则 , 而对于

大陆架则采取回避 , 或提出“在国际上大陆架制

度已经逐步被专属经济区制度所取代”。表面上

看来 , 这两点足以支持其用中间线划定中日东海

界限的主张。但国际法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。

二、国际法的相关内容

国际法有两个主要渊源 , 即国际条约和国际

习惯 , 是当今世界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依据。从

国际条约的角度看 , 对海洋划界做出相关规定的

公约主要有两个 , 即 1958 年的《大陆架公约》和

1982 年的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。而从国际习惯

来看 , 世界各国的海洋界限的划定是多种多样

的 , 并且不断发展的。可以说 , 到目前为止的国

际海洋划界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习惯。

1. 国际条约

1954年 , 美国杜鲁门总统《关于大陆架的底

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的政策第 2667 号总统公

告》发布 , 大陆架制度开始在国际上逐步形成。

至 1958 年 ,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《大陆架公约》,

大陆架制度正式确立。《大陆架公约》 规定 , 大

陆架的权利是专属性的 , 任何人未经沿海国同

意 , 不得对其自然资源进行勘探或开发 , 同时

“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不决定于有效或象征

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”。

对于争议的解决 ,《大陆架公约》规定 : 同一

大陆架的两国相邻或相向时 ,“在无协定的情形

下 , 除根据特殊情况另定疆界线外 , 疆界是一条

其每一点与测算各国领海宽度的基线的最近点

的距离相等的中间线”。

根据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, 专属经济区

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, 不应超过二百海

里”, 并增加了大陆架的定义 :“包括其领海以

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, 扩展到大陆边

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, 如果从测算领海

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

百海里 , 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”。同时 ,《联

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保留了《大陆架公约》对大陆

架权利的规定。

对于争议的解决 ,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规

定 : 除了领海的划界规定了“混合原则”外 , 专

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均 “应在国际法院规约

第三十八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 , 以

便得到公平解决”。

上述可见 , 在划界原则方面 , 无论是专属经

济区还是大陆架划界 ,“中间线” 只是作为划界

的参考 , 而并非强制性原则。真正的原则只有一

个———公平原则 , 尽管公约未就如何实现公平做

出进一步的说明 , 但毫无疑问 ,“特殊情况”是

必须考虑的因素。而在制度建设方面 , 专属经济

区制度的出现的确丰富了国际海洋制度的内容 ,

但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仍将大陆架作为一个独

立部分 , 并对大陆架的宽度给予更明确的表述 ,

这表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大陆

架制度的独立存在。

此外 , 根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和《大陆

架公约》的规定 ,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是专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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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 , 无需任何明文公告 , 而专属经济区必须通

过 “妥为公布”, 并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处备案。

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大陆架权利是优先于专

属经济区权利的。

2. 国际习惯

对于国际习惯 , 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划界

案中明确指出 , 国际实践要形成习惯法 ,“有关

行为不仅必须是固定的实践 , 而且在其实施过程

中还必须反映出这样一种信念。而这种信念 , 这

种主观要素的存在 , 正是法律的必要确信这一概

念本身所要求的。有关国家必须因此感到 , 它所

履行的是一种法律义务。行为频繁 , 甚至惯常发

生本身是不够的”。由此可见 , 由于法律确信的

缺失 , 在当今世界上还不存在一个划界原则的国

际习惯。

因此 , 我们只能根据实际发生的划界案例 ,

分析其划界原则 , 总结其规律 , 并推断可能形成

的国际习惯。

三、最新国际海洋划界案例

自 20 世纪初 , 第一个领海划界案例发生以

来 , 国家之间已经解决的海洋划界案例已经达到

140 余个 , 据估计还有 400 个左右的划界案例尚

未解决。从领海划界起算 , 国际海洋划界经历了

100 余年的实践。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

后 , 国家解决海洋划界争议的速度大大加快 , 十

余年的时间里 , 解决了将近 40 个划界争议 , 很多

海洋大国还进行了多次海洋划界。

在这些海洋划界案例中 , 实际运用了什么划

界原则 ? 是否形成了国际习惯 ? 分析这些划界案

例运用的原则以及其发展趋势 , 对于认清中日东

海划界原则分歧将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。

1. 划界原则

虽然很多国家尤其是很多海洋大国进行划

界时 , 多次重复使用了“中间线”划定彼此之间

的海洋界限 , 例如 1993 年英国与美国的划界条

约、1992 年法国与英国专属渔业区的划界条约

以及 1993 年英国与法国的海洋划界条约都运用

“中间线”, 划分了彼此之间的界限。但是通过

前边的分析可以看到 , 他们之所以采用 “中间

线”, 要么在双方看来能够符合“公平原则”, 要

么是认为不存在足以影响划界的“特殊情况”。

在其他情况下 , 运用“中间线”划分彼此之

间的海洋界限的国家 , 在很多时候又未运用“中

间线”划分彼此之间的界限。如 1992 年爱尔兰

与英国、1992 年法国与加拿大、1996 年法国与英

国、1996 年多米尼加和英国、1996 年比利时与荷

兰、1997 年丹麦与挪威、1999 年丹麦与英国、

2000 年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划界 , 没有运用“中间

线”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 , 则从事实上说明了这

一点。正如美国的“国际海洋划界研究项目”对

海洋划界条约进行分析后认为 ,“划界方法存在

多样性 , 划界时考虑的因素也具有多样性 , 因而

‘在国际海洋划界中不存在统一使用的划界原

则’”。

可见 , 在这些海洋划界案例中 , 既不存在所

有国家都支持的 , 也不存在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划

界原则和方法。国家可以选择在他们看来是公平

的划界方法 , 但是无论运用哪种划界方法 , 都明

显的体现了一个特征 , 就是划界要在各方之间达

到“公平”, 这也是国际法的最根本理念 , 是《联

合国宪章》明确规定的。

2. 划界区域

在 1974 年专属经济区和专属渔业区制度开

始出现以后 , 国际海洋划界实践不再局限于大陆

架和领海 , 建立了专属经济区和专属渔业区国家

开始了对这两个新出现区域的划界。尤其是进入

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, 绝大多数海洋划界都划定

了至少包含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两个海洋区域

的综合海洋界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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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些划界案例中 , 绝大多数的划界条约采

用一条综合界限来划分两个海洋区域。唯一的特

例是 2000 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海洋划界 , 由

于双方大陆架的宽度都超过了 200 海里 , 所以采

取分别划界的方式加以划分。之所以出现这个现

象 , 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。根据《联合国海洋

法公约》的规定 , 专属经济区或者专属渔业区的

权利主要集中于海底以上海域的权利 , 而大陆架

权利主要集中于海底。从理论上讲 , 这两个权利

是不同的权利 , 但是如果实际进行海洋划分时 ,

将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分为两条不同界限 , 将

会使某个国家之间的某个区域的底土和水上的

权利隶属于不同国家 , 在实际行使这些权利时 ,

将带来很多不便。所以 , 在实际划界中国家之间

往往划分了一条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

在内的综合海洋界限。这是进入 90 年代海洋划

界的一个重要变化。

但需要说明的是 , 在这些采用综合界限进行

海洋划界的条约中 , 除个别使用了“海洋划界”

这样的词汇外 , 其余均说明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

架两个界限的综合界限 , 说明当事各国均认为专

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属于两个不同制度 , 而不像某

些日本学者所声称的 “已经合并为一个新型海

洋制度”。此外 , 美国与墨西哥划界的例子也说

明 , 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出现不能代替原有的大陆

架制度。

四、结论

从当今世界的大环境看 , 中日东海争端最终

还要依靠谈判解决。而国际谈判必须以国际法为

依据。本文从国际法的两个主要渊源———国际条

约和国际惯例入手 , 对日方支持其东海划界问题

的国际法依据进行分析。通过分析 , 可以得出以

下几点结论。

第一 , 相关公约和最新国际海洋划界案例均

说明 , 国际海洋划界实践中并不存在强制性原

则。日本方面所主张“‘中间线原则’在国家海

洋划界中已经成为强制性原则” 的说法是明显

没有根据的。

第二 , 公平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, 根据

东海的实际情况 , 选择中间线进行划分显然是有

悖于公平原则的。

第三 , 从两个制度建立的时间看 , 大陆架制

度的确早于专属经济区制度 , 但不能说后者已经

代替了前者 , 因为 : 从空间上看 , 专属经济区和

大陆架的权利是不重叠的 , 两者之间并没有矛

盾 ; 从国际法看 , 大陆架权利是专属性的、无需

明示的 , 足以说明沿海国大陆架权利的法律地

位 ; 从最新划界实践看 , 确有不使用综合界限而

使用两条界限划界的情况发生 , 而且由于大陆架

可能超过 200 海里 , 大陆架界限仍有独立存在的

价值。可见 , 日方提出的所谓“大陆架制度已被

专属经济区制度所取代”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。

第四 , 日方提出的“中间线”方案在国际法

方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, 因此根本无需讨论所谓

“吸管效应”的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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